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浙江正

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裕工业”、“上市公司”或“公司”）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

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正裕工业 2026 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下属公司”）的

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结合公司 2026 年度发展

计划，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

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规定，公司拟在下属公司申请信贷业务及

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相应担保。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

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0 万元。担保额度可循环

使用，但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担保预计总额度。前述担保额度可以在下

属公司之间互相调剂。担保情形包括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相

互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 

（二）担保事项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6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授权有效期及批准额度内办理



相关业务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授权期限自

2025 年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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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公司及

公司合

并报表

范围内

子公司 

安 博

帝特 51.00% 139.24% 0.00 5,000.00 3.40% 

自 2025 年

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

日 起 至

2026 年年

度股东会召

开之日止 

否 否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公司及

公司合

并报表

范围内

子公司 

宁 波

鸿裕 100.00% 53.68% 10,000.00 15,000.00 10.21% 自 2025 年

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

日 起 至

2026 年年

度股东会召

开之日止 

否 否 

芜 湖

荣基 51.00% 28.03% 9,000.00 30,000.00 20.43% 否 否 

正 裕

泰 国

公司 
100.00% 61.01% 15,000.00 20,000.00 13.62% 否 否 

（四）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公司具体实施担保额度可在不违反监管相关规定及未突破预计总额的前提

下进行内部额度调剂使用，可在年初预计范围内，在资产负债率 70%（以上/以

下）同等类别的公司范围内进行内部额度调剂，调剂后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

超过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

称 

被担保人类

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宁波鸿裕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 100.00% 9133020675628252XX 

法人 芜湖荣基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 51.00%，林忠

琴持股 49.00% 
91340221563411460X 

法人 安博帝特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 51.00%，林忠

琴持股 49.00% 
913402210557960186 

法人 
正裕泰国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 99.00%，宁波

鸿裕持股 1.00% 
0245566002798（注

册号） 

 

被担

保人

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宁波

鸿裕 
73,720.21 37,903.78 35,816.43 82,645.33 6,344.08 78,833.22 42,317.09 36,516.13 113,288.83 7,046.19 

芜湖

荣基 
78,878.95 20,424.11 58,454.84 33,832.81 6,580.40 82,649.88 23,163.90 59,485.98 44,628.29 7,611.54 

安博

帝特 
50,553.35 69,422.99 -18,869.64 30,488.69 -1,945.46 52,658.21 73,321.42 -20,663.21 40,582.42 -3,739.03 

正裕

泰国

公司 
13,268.48 5,996.74 7,271.74 1,952.96 -658.00 17,854.10 10,892.26 6,961.84 4,498.08 -1,025.7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除已根据相关董事会、股东会审

议通过且在本次担保预计生效前签订的协议外，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

担保预计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公司将根据股东会、董事会授权，按照业务发

展的实际需求，与金融机构或相关方协商确定担保协议的内容，并将按照相关信

息披露规则进行披露。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 2026 年担保额度预计主要是为了保障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发

展及融资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及可持续发展要求，具备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在担保期限内，公司有能力防控被担保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及决策风险，可



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确保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运作及其他业务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

度的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 34,000.0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总额占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3.15%，

其中逾期担保金额为 0 元。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事项已经通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事项可满足下属公

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有利于公司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对被

担保的下属公司的经营状况、资信及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 2026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

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 2026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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